附表1

光明区扶持社区股份公司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文件目录
	序号
	项目类型
	须提交的文件材料

	1
	集体用地开发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股份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集体用地开发项目情况说明

	
	
	4.集体用地开发项目规划许可审批文件

	
	
	5.股份公司民主决策相关文件（三会决议、股东大会表决材料）

	
	
	6.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涉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提供）

	
	
	7.项目施工许可证

	
	
	8.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资料

	2
	清退散乱污危企业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股份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散乱污危企业基本资料及名单（街道办事处核实证明）

	
	
	4.与清退企业签署的解除租赁合同协议及违约损失赔偿支付凭证

	
	
	5.与清退企业的原租赁合同（以登记备案的合同为准）

	
	
	6.清退企业搬迁及交接手续等证明文件

	
	
	7.厂房空置期的证明（街道办事处核实出具）

	
	
	8.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资料

	3
	打造专业园区奖励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股份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引进入驻企业基本资料及名单（街道办事处核实证明）

	
	
	4.与引进企业签署的租赁合同（以登记备案的合同为准）

	
	
	5.光明区招商引资专业园区认定文件

	
	
	6.入驻企业租赁面积占整个工业园区建筑总面积70%以上的证明文件（街道办事处核实出具证明）

	
	
	7.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资料

	4
	引进优质企业奖励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所引进产业的营业执照

	
	
	4.所引进企业符合第十四条标准的有关证明文件

	
	
	5.所引进企业的协议或合同

	
	
	6.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5
	留住优质企业奖励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所引进企业的营业执照

	
	
	4.与优质企业续签的协议或合同

	
	
	5.续签企业符合第十四条标准的有关证明文件

	
	
	6.续签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凭证

	
	
	7.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6
	成立或引进物业公司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所办物业公司或引进物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营业执照）

	
	
	4.物业管理收费备案证明

	
	
	5.社区居民缴纳物业管理费用凭证

	
	
	6.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7
	参股政府项目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参股政府项目情况说明

	
	
	4.参股政府项目的协议或合同

	
	
	5.参股政府项目的投资金额凭证

	
	
	6.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8
	人才引进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所引进人才的身份证、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费记录、职称文件、学历证书、人才中心认证证明及股权证明（社区原居民提供）

	
	
	4.所聘任人才当年的述职报告

	
	
	5.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9
	人才培训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参与培训人员名单、通知及签到表

	
	
	4.培训项目情况说明

	
	
	5.支付培训费用凭证

	
	
	6.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10
	完善社区股份公司规划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社区股份公司发展规划

	
	
	4.支付中介费用凭证和服务协议

	
	
	5.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11
	脱贫奖励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街道办事处核定的不纳入欠发达社区的证明文件

	
	
	4.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12
	组建补助


	1.专项资金申请表（原件）

	
	
	2.公司基本资料。含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13
	非营利性组织补助
	1.区集体资产管理局关于服务集体经济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审查文件

	
	
	2. 服务集体经济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设立登记备案文件

	
	
	3.办公场所证明文件，如租赁合同备案文件、产权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申请非营利性组织开办经费补助的须提供）

	
	
	4. 开展活动项目内容说明及费用支出凭证

	
	
	5. 参与活动人员名单及签名表

	
	
	6. 区集体资产管理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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